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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範圍 

本文將回顧2001年至2020年民事法中的繼承法領域之研究成果，觀察

學術研究之特色以及學術與司法實務及社會之互動情形，最後評估繼承法

研究未來的可能方向。本節首先說明研究範圍，包含議題及資料範疇。 

一、議題定義 

所謂繼承，係指人死亡時，由其親屬或其所指定之人一般的包括的承

繼其遺產1。不過，民法繼承編亦放入了遺囑相關之規定，因遺囑事項大

多與繼承或遺產分配之事項有關，例如指定應繼分、遺產分割方法之指

定、遺贈等，故遺囑相關議題也包含於本文之研究範圍。此外，若將繼承

做較廣之定義，不限於死亡時點之財產移轉，而包含「接近」死亡時點的

代間財產移轉的話，則生前贈與、保險、信託也是可能之方法。被繼承人

名下的財產有可能是純粹的個人財產，也有可能是家族財產甚至家族企

業。因此，本文採取廣義定義，研究範圍不限於民法繼承編所規範之標

的，而包含各種代間財產傳承之手段，也包含祭祀公業、家族企業傳承等

特殊類型的遺產傳承議題。若爭執身分關係之目的係為了獲得遺產者，例

如死後認領、死後生殖，亦包含在本文分析對象。 

二、資料範疇界定 

本文使用之資料，限於國科會「法律學門基礎建設增能計畫」（以下

簡稱「計畫」）總計畫與民事法次領域承辦人員，透過臺灣人文及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輔以月旦、法源等資料庫所蒐集之文獻，包含2001年

至2020年間之期刊論文，以及藉由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蒐集之碩

博士論文（惟碩博士論文之蒐集年代與期刊論文有若干差異，待貳之二再

為詳述）。然而，繼承法領域並無任何一篇博士論文，故本文僅以碩士論

文為考察對象。其餘民法相關教科書、專書、翻譯書籍、論文集等，並未

被計畫列入回顧範圍。 

此外，計畫雖亦蒐集了同樣年間的國科會民事法學門研究計畫與祝壽

論文，惟國科會之研究計畫，民事法學門共有398件，其中屬於繼承法領

域者僅15件，數量過少；且通常國科會計畫之研究成果在事後通常會以期

                                                        
1  史尚寬（1966），繼承法論，頁1，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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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論文之形式呈現，為避免重複評價（特定議題的重要性等），故捨棄

之。至於祝壽論文，民事法領域共79篇，其中19篇為繼承法領域，同樣因

數量稀少而不列入本文分析對象。 

貳、研究成果之客觀資料 

上述蒐集之期刊論文，已有出版年、題目、作者、卷期、期刊名之

metadata；碩士論文則有畢業年度、出版年、題目、作者、指導教授、學

校之metadata。此部分為已存在之客觀資料。 

之後的分類作業則涉及主觀判斷與篩選。亦即，民事法次領域之承辦

人員先將民事法領域之文獻分類為財產法、身分法與程序法三大類。其

次，在身分法類別中，前文〈親屬法研究成果回顧〉之執筆者戴瑀如教授

與筆者再將每篇文獻分類為親屬法或繼承法領域。為凸顯研究議題的分佈

狀況，筆者再進行主題分類（於下述一之(四)詳述）。有些文獻會有跨領

域或跨主題之狀況，例如：子女否認之訴之論文可能既有身分法亦有程序

法之面向；死後生殖子女之論文可能涉及親子關係（親屬法）與繼承地位

（繼承法）；或者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論文同時討論特留分扣減權與繼承

回復請求權。此種論文於分類時，均由研究者實際閱讀該文之內容，判斷

何者係該文之重心，僅將其分為單一類別，儘量避免一篇論文同時歸屬兩

個以上領域或主題之狀況2。惟上述分類之作業必然涉及分類者之主觀判

斷，未必百分之百精準，合先敘明。 

一、期刊論文之相關數據 

根據民事法次領域之承辦人員之篩選結果，2001年至2020年出版的民

事法領域之期刊論文共5,629篇，其中身分法領域有740篇，占民事法之

13%。不過身分法之740篇期刊論文中，被戴瑀如教授分類為親屬法者有

534篇，被筆者分類為繼承法者有206篇，總和僅為731篇；易言之，有9篇

被戴教授與筆者排除於身分法領域。此乃因有些論文雖標題看似與身分法

有關，但內容卻偏向國際法或程序法，亦即此部分的差距主要肇因於戴教

授及筆者與民事法次領域之承辦人員的判斷標準不同之處。惟9篇之差距

                                                        
2  民事法次領域之承辦人員表示，期刊論文中僅有一篇論文同時歸類於財產法與程序

法，其餘論文均為單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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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占身分法全體（740篇）之1%，誤差非常微小，應不致影響下述的數據

解讀。 

繼承法之206篇占身分法領域（740篇）之28%，占民事法領域之4%。

如何理解此數據？身分法以及底下之繼承法領域之期刊論文數量是多或

少？ 

此問題或可對照目前大學的教學時數配置來觀察。以筆者任職之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之民事法必修學分為例，民法總則、債編總論一、債編

總論二、債編各論、物權、身分法（包含親屬與繼承）、民事訴訟法上、

民事訴訟法下均各3學分。民事法必修課程共24學分，身分法占12.5%。如

上述，身分法領域之期刊論文占民事法之13%，此或可謂身分法領域之研

究能量與教學時數之配置相當。至於身分法領域下的親屬法與繼承法之教

學時數，雖由授課教師自行安排，通常比例約為3比2或1比1。但如上述。

繼承法領域之期刊論文卻僅占身分法之28%。由此數據或可謂，繼承法領

域的學術研究能量尚有提升之空間。 

以下再進一步從繼承法領域期刊論文的刊登年代、作者、期刊種類、

主題種類等數據，來分析此領域學術研究之特徵。 

(一)年別論文數量 

 

 

圖1 歷年繼承法領域期刊論文之數量  

縱軸：篇數。橫軸：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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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20年間，每年平均有10篇左右的繼承法相關期刊論文。如圖1所

示，似曾出現四次高峰。2004年至2005年的高峰，係有大量發表於《法學

教室》之論文所致，分別有8篇與13篇，而其中大部分係林秀雄、吳煜宗2

位學者所著，內容則分散於各種繼承法主題。2009年至2010年的高峰係肇

因於較多篇關於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修法之論著；2015年至2016年、2019

年至2020年之論文則分散於各作者、各主題，並未觀察到集中之現象。 

(二)作者別論文數量 

 

 

圖2 繼承法領域個別作者之期刊論文篇數（僅顯示2篇以上者）  

 

繼承法領域的期刊論文206篇中，因有數篇為合著，故總作者人數共

為75人。以作者為單位，將每位作者之論文篇數自多至少排列，如上圖2

所示。由圖可知，有3篇以上論文之作者僅10人，有2篇論文之作者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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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篇之作者多達54人。亦即，此20年間在繼承法領域持續耕耘者甚少，

積累性較為薄弱。 

(三)期刊別論文數量 
 

 

圖3 繼承法領域期刊論文之刊登處  

 

若觀察本領域之期刊論文刊登於何期刊，如上圖3所示，有66篇刊登

於《法學教室》，將近占了全體（206篇）之三分之一。《法學教室》之

預設讀者為大學生3，多為三、五千字之短篇論文。此外，206篇論文中，

有26篇為TSSCI期刊論文（占13%）。由此二現象可知，繼承法領域似較

缺乏深入而長篇之論著。 

                                                        
3  出版社對《法學教室》之介紹為：「從基礎的法律學習到法律議題的深度剖析，奠定

健全理論基礎。是法律系莘莘學子在指定教科書之外，提升功力必讀的第二教科

書。」（https://lawdata.com.tw/tw/journal_list.aspx?no=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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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別論文數量 
 

 

圖4 繼承法期刊論文之研究主題  

 

本文將論文之主題分為25類，每類的數量由多至少如上圖4所示。其

中，「清算」亦即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論文有28篇，其次則為「遺囑處分

與特留分」，第三位為「繼承回復」。此三類之總和約為全體之四分之

一，相較於上述作者與出版刊物集中的情形，研究主題似乎較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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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三主題之期刊論文歷年數量  

  

此外，若將「清算」、「遺囑處分與特留分」與「繼承回復」三個主

題每年出版的期刊論文數量以圖呈現的話，如上圖5所示，「清算」類有

非常明顯的高峰在2009年，應與概括繼承有限責任之修法相關（詳參下述

參之一）。「遺囑處分與特留分」在2005年看似有小高峰，但5篇當中有4

篇均為同一學者在同一期刊之系列文，故此高峰可能並非特定社會事件、

修法或法院見解所引起，而係個別學者之寫作規劃所致。「繼承回復」類

別則每年數量分布相當平均。 

二、碩士論文之相關數據 

民事法次領域之承辦人員於挑選碩士論文時，係以畢業年度在91學年

度至109學年度為範圍。眾所周知，學年度係以每年8月至翌年7月為範

圍，與曆年並不相同。因此，91學年度之畢業生，其論文出版年通常為

2003年；109學年度之畢業生的論文出版年是2021年。本文以下提及之年

代，均以出版年為準，不採畢業年度。 

在上述期間中，民事法領域之碩士論文共有2,493篇，其中身分法領

域有407篇，占民事法之16%，此比例略高於上述一之期刊論文之比例

（身分法之期刊論文占民事法之13%）。由此可見，年輕學子對身分法之

研究興趣不低，至少不低於學者。但身分法當中，戴瑀如教授判斷屬於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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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法領域之碩士論文為333篇、筆者判斷屬於繼承法領域者有64篇4，亦即

繼承法僅占身分法領域之16%，遠低於上述一的期刊論文之比例（繼承法

之期刊論文占身分法之28%）。為何投入身分法研究之年輕學子絕大多數

選擇親屬法而非繼承法？由上述一之(二)可知，在繼承法領域有持續發表

之學者（20年間發表3篇以上論文者）僅10人，而碩士生的論文題目受指

導教授之研究興趣影響甚深，若此領域之學者數量少，自然願意投身研究

之年輕學子亦不多。以下將從每年論文數量、指導教授與畢業學校之數

據，再次映證此現象。 

(一)年別論文數量 
 

 

圖6 歷年繼承法領域碩士論文之數量  

 

由上圖5可見，2008年以前每年繼承法領域之碩士論文多則2篇，少則

掛零，數量極為稀少。自2011年之後才有較明顯之成長。 

                                                        
4  戴瑀如教授認定之親屬法333篇加上筆者認定之繼承法64篇，總和為397篇，此與民事

法次領域承辦人員認定之407篇相差10篇，誤差約為2%。此差異同樣來自於分類的主

觀標準。由於此一差異影響下述的百分比計算結果，故請讀者忽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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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導教授別論文數量 
 

 
圖7 指導教授別之碩士論文數量  

 

繼承法領域之碩士論文為62篇，其中2篇為2位教授共同指導之論文，

其餘60篇之指導教授為1人。以指導教授之人別來觀察，62篇論文之指導

教授共有39人。如上圖7所示，僅7位教授指導過2篇以上之碩士論文，其

餘32位指導教授僅指導過1篇碩士論文。 

換言之，自期刊論文之作者或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相關數據可看出，繼

承法領域存在顯著的「一篇作者」或「一篇指導教授」的現象，亦即研究

者對此領域可能缺少持續性的關注與投入，這也反映在此領域之期刊論文

多為短篇著作，較缺乏長篇論著尤其TSSCI期刊論文之現象。 

由於碩士論文之學術影響力較有限，無法與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等同

視之，以下參之分析與評價僅納入期刊論文。 

參、研究成果之分析與評價 

在上述貳之一之(四)之主題別分析可知，「清算」、「遺囑處分與特

留分」與「繼承回復」是期刊論文數量最多的三個領域，也意味著作者們

在這三個主題進行了較豐富的學術對話，從而本文將針對此三主題之成果

進行分析與評價。不過，此三主題之外的期刊論文也有具備相當時代意義

與社會影響力者，因此將在第四部分針對此些論文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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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算（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民法繼承編曾於2007年（同年12月1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2008年1月2

日總統公布施行）、2009年（同年5月2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6月10日

總統公布施行）進行修正。在修正前，我國與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相同，係

以概括繼承無限責任為預設規定（default rule）。若繼承人不欲以自身之

固有財產清償被繼承人之債務，須在繼承開始後或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之

一定期間內，辦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然當時社會上出現揹債兒之案

例，故2007年之修正針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繼承人，使其就對

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然此舉被批評為德不

卒，故又於2009年再度修正，使所有繼承人均得以繼承所得遺產為限，對

被繼承人之債務負清償責任，亦即改採全面性的概括繼承有限責任原則。 

在2007年修法之前，即有學者撰文指出，以無限責任之繼承制度有侵

害人民財產權與個人交易安全之虞，宜修正以限定繼承作為法定繼承制

（吳煜宗，2005a）。而在2007年修法後，陸續有學說開始討論此議題，

例如認為修法配套不足，並未要求將繼承人之固有財產與遺產區隔（鄧學

仁，2008）。但也有少數見解認為修法方向錯誤，與其將限定繼承作為原

則，不如改變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之起算點，例如改以知悉繼承之消極財

產大於積極財產時（王寶輝，2008；林秀雄，2008e），此乃參考日、韓

之法律規定或實務見解。 

在2009年修法後，更多論者對新法提出評析與針砭，多是針對細部規

範的問題，包括：未強制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導致清算困難（劉宏恩，

2009；郭振恭，2011a；戴東雄，2016e）；即使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也

可 能 使 其 須 以 固 有 財 產 清 償 繼 承 債 務 （ 戴 瑀 如 ， 2009b ； 郭 振 恭 ，

2011a）；繼承人對繼承債務之連帶責任等規定並未隨之修改，與有限責

任之精神扞格（戴瑀如，2009b；戴瑀如，2015b）；民法第1148條之1的

視為所得遺產該如何解釋，與民法第1173條的特種贈與有何不同（林秀

雄，2011f；黃詩淳，2012b；戴東雄，2016e；戴東雄，2017d）。 

不過，也有論者從較宏觀的觀點來評析修法方向，涉及了法系之選

擇。首先，有認為以父債子還來批評大陸法系的概括繼承主義並不妥當，

本次修法本身過於衝動，採取了與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全然不同且近似於中

國法之規範方式，係失敗之改革，將使台灣的繼承制度孤立於國際（林秀

雄，2009f）。誠然，中國學者彼時即已批評，其繼承法以有限責任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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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卻缺乏清算的相關規定，對債權人保護不周，疾呼應改採有條件的限

定繼承制度（王麗萍，2008）。此狀況確實凸顯了臺灣的修法帶有衝動而

思慮不周之處。另一方面，也有論者認為若要根絕父債子還的問題且保護

債權人，應揚棄大陸法系的當然繼承制度，檢討是否改採英美法制之剩餘

財產交付制度（施慧玲、黃聖展、楊熾光，2009）。相對於上述大陸法系

派與英美法系派的爭執，近期則有折衷派論者，認為在現行制度之下，要

全面改採英美法系的繼承制度有困難，但可考慮導入若干美國法之作法。

亦即半年內限制繼承人的遺產處分權，以及創設選擇性的無限責任制度與

嚴謹遺產清算程序（張永健、黃詩淳，2019）。 

從上述脈絡以及上圖5的期刊論文發表年度集中於2009年之現象，可

知概括繼承有限責任的研究是肇因於父債子還的新聞事件與法律修正，相

關論述之數量之多在繼承法領域數一數二。惟不可諱言的是，多數研究均

著重在法規範的評析，對外國制度深入之考察較少，且也缺乏與司法實務

裁判的對話。學界上述指摘的問題，舉例言之，不開具遺產清冊自行清算

是否真的導致繼承人發生損害賠償責任，或者獲得二年內生前贈與之繼承

人，與未獲贈與之繼承人之間是否在對外債務之清償上發生不公平之結

果，似無實務案例佐證。從而，此一議題的蓬勃現象，可謂是學界對立法

活動的回應，但學界所提到的司法程序上可能遭遇的疑難，目前為止尚缺

乏相關研究，是否確實存在仍不清楚。 

二、遺囑處分與特留分 

在筆者的分類中，與遺囑有關者，除了「遺囑處分與特留分」外，尚

有「遺囑要式」、「遺囑其他」（包含遺囑能力、遺囑之撤回以及我國不

具備的制度，例如共同遺囑、遺贈扶養協定、美國之遺囑制度等）、「遺

囑執行」、「信託」等。其中「遺囑處分與特留分」類別之期刊論文數量

最多（23篇），是第2名「遺囑要式」（11篇）的2倍以上。此一論文數量

顯現出學界對遺囑最關心處分的效力與特留分的關係。 

在具體內容方面，早期學說較關心的是古典的議題例如侵害特留分之

財產處分效力為何（無效抑或得受扣減）、特留分扣減權的權利性質為何

（債權、抗辯權抑或形成權等）、扣減之標的為何、是否有行使期間等

（郭欽銘，2001；林秀雄，2005f）。彼時學說多參照日本法中的討論，

展開論證。其後，學者逐漸開始探討遺囑所為之財產處分之差異，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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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仔細梳理了遺贈之意義與要件，特別釐清了遺贈與死因贈與之異同、

附負擔遺贈之解釋適用（林秀雄，2005c）；也有論者比較「遺贈」、

「指定遺產分割方法」及「指定應繼分」，指出此三者在概念上彼此重複

（吳煜宗，2005j）。另有論者討論「後繼遺贈」之效力並肯定之（李昆

霖，2006）。不過此時的學說對司法實務案例較缺乏興趣。 

2000年前後特留分與遺囑處分相關的裁判逐漸增加，提供了學術研究

更豐富的土壤。此處有幾個議題確實引起了學說與實務見解之交鋒。第一

個議題是遺囑所為之各種財產處分的區分方式與效果差異之問題。如上

述，過去學說認為以遺囑所為之財產處分有「遺贈」、「遺產分割方法之

指定」及「指定應繼分」三類（吳煜宗，2005j）；近期學說則有認為，

應分為「遺贈」與「指定應繼分」二類，區別標準是受益人是第三人抑或

繼承人（李秋瑩，2018；戴東雄，2019a）。另一方面，司法實務將遺囑

之財產處分區分「是否有物權效」的二類，但區分標準並非受益人是否為

繼承人。質言之，自2004年起內政部及法務部之函釋5承認「遺產分割方

法之指定」之物權效力，亦即自遺囑生效時起，由受益繼承人取得受指定

之不動產之所有權，得單獨持遺囑辦理該不動產之繼承登記，無須全體繼

承人會同申請（此種登記在地政實務稱「遺囑繼承登記」）。此見解在

2008年被最高法院接受6，從此，遺囑所為之財產處分形成了具有物權效

之「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與僅具債權效之「遺贈」的兩大類，與傳統學

說之主張大相徑庭。學說觀察實務見解之變遷發現，2010年最高法院再為

擴張，肯認「應繼分之指定或（兼）遺產分割方法指定」兼具指定應繼分

之特徵與遺產分割方法指定之特徵7。由於此處分之受益人必然為繼承

人，學說將之稱為「繼承受益」（黃詩淳，2014a），並指出此類處分與

日本法中的「使其繼承之遺囑」有類似之處，亦即逐漸與遺贈相區隔（黃

詩淳，2018）。關於此種新型態的遺囑處分，有論者反對之，認為在理論

層次，此與我國物權變動之形式主義不相符（林秀雄，2019d）；在實務

層次，遺囑倘若無效或侵害特留分，使受益繼承人取得所有權反讓問題複

                                                        
5  內政部地政司93年11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6064號函、法務部93年11月15日法

律決字第0930040074號函。 
6  精確言之，是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家上更（一）字第1號判決肯認該二函釋之見解，

而臺高院之見解被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17號判決所接受。 
7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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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化（黃詩淳，2018；林秀雄，2019d）。 

原本傳統通說下，各類遺囑處分僅有債權效，被繼承人即使以遺囑給

予特定繼承人超過其法定應繼分的利益，該受益繼承人仍無法單獨辦理登

記（將標的物之名義自被繼承人移轉給受益繼承人），須待遺產分割完

畢，由其他共同繼承人會同受益繼承人始能辦理移轉登記。倘若該遺囑處

分侵害了特留分，扣減的問題可一併於遺產分割程序處理；遺產分割後所

進行的不動產登記名義之移轉，應係特留分權利人決定扣減與否之結果，

較不會引發事後再為扣減而必須塗銷不動產登記名義移轉之情形。相較之

下，上述新型態的遺囑處分，使受益繼承人得單獨辦理繼承登記（進而得

單獨處分該標的物），將造成繼承人實際公同共有的遺產減少，削弱原本

遺產分割程序具備的統合解決功能。實務之所以承認新型態的遺囑處分，

學理上雖未必有說服力，但可能是回應人民的需求。民法第1151條將遺產

定為共同繼承人之「公同共有」財產，團體性極強，導致遺產分割前，任

何繼承人都無法單獨處分遺產中的個別財產，亦無法處分其應繼分。現今

家庭結構逐漸多元化，被繼承人可能有複數婚姻經驗且均育有子女（故繼

承人包含前婚與後婚子女與配偶），也可能終身未婚（故繼承人為兄弟姊

妹）；繼承人彼此之間已不再「同居共財」，甚至完全不相熟，此與民法

第1151條制定時的社會背景大相徑庭。因此常有共同繼承人無法或不願協

議遺產分割，亦不裁判分割，而放任遺產公同共有長達數十年。倘若繼承

人需要動用遺產，例如提領被繼承人之存款或變賣股票，以便辦理喪葬事

宜、繳納遺產稅或被繼承人積欠的醫療費用，也將受制於「公同共有」而

不可得。新型態的遺囑處分某程度緩和了公同共有的弊端，使得受益繼承

人可以動用遺囑處分之標的物，雖目前實務見解幾乎集中在不動產，但同

樣的法理可能延伸到股票8、存款。 
第二個議題是特留分扣減權行使後的法律關係。有論者發現1997年至

2002年的3件最高法院判決9均針對標的物之物權已經移轉給受益繼承人

                                                        
8  關於股票之遺囑處分之效力，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676號判決、屏東地方法

院109年度訴字第37號判決均肯認了受益繼承人得單獨持遺囑辦理股票過戶，無庸會

同其他共同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詳細考察參見：黃詩淳（2022），以遺囑辦理股票

過戶之相關問題與建議，台灣法律人，11期，頁137-138。 
9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86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72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56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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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特留分權利人對之行使扣減權所回復之狀態作出判斷，亦即「回復的

特留分仍概括存在於公同共有遺產之上」，此與傳統學說主張扣減後特留

分權利人已經取得分別共有之權利顯有不同；如此將造成共同繼承人之間

的特留分紛爭，必須靠遺產分割程序才能徹底解決，而非「以意思表示扣

減使物權回復，再提起給付之訴」之方法；就遺產紛爭解決一次性之觀點

言，最高法院意見並無不妥（黃詩淳，2008）。但也有反對最高法院見解

之論者，認為最高法院使回復之權利概括存在於遺產上而否定分別共有關

係，徒使繼承人間「退回適用法定繼承架構下之公同共有全部遺產關係及

遺產分割程序」，有所不妥，應肯認扣減權人得請求塗銷被侵害之部分，

並形成分別共有關係，不再是公同共有關係（李秋瑩，2018）。 

第二議題可以理解為最高法院為了第一議題所為之善後措施。對於已

生物權效之處分進行扣減，誠如學說所指，回復之後採分別共有說，理論

上較為一貫。最高法院捨此不為，或許正是擔憂物權效的解釋使得遺產分

崩離析，才提出了「回復為公同共有之遺產」的見解。此外，更近期的最

高法院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521號）認為：「被繼承人之遺囑就部分遺

產指定分割之方法，而繼承人就其餘遺產不能達成分割協議，請求裁判分

割時，仍應以全部遺產為分割對象，僅經遺囑指定分割方法之遺產，應依

遺囑指定之方法為分割」，此判決的事實關係也涉及了是否侵害特留分的

問題。綜合歷來最高法院之判決，可知其雖肯認了具物權效的新型態遺囑

處分，但卻也認為此些處分的標的物仍可作為遺產分割裁判之對象，只是

法院於裁判時必須尊重遺囑內容。換言之，因物權效而一旦外溢出公同共

有遺產的遺囑處分標的物，會因特留分扣減權的行使而在概念上回復至遺

產中，使法院在遺產分割時得綜合分配以達成「尊重遺囑人且不侵害特留

分」之結果。近年有些下級審法院更進一步認為，尊重「遺產分割方法指

定」意指遺產分割裁判時，不能反於遺囑指定內容將原物分配給特留分扣

減人，僅能給予價額補償10。這顯現出法官似乎逐漸贊同強化遺產處分自

由的價值觀。 

另外，特留分的本質是保障權利人取得最小限之遺產，限制被繼承人

之處分自由。被繼承人處分遺產之方法不僅有以遺囑為之一途，也可能採

                                                        
10  舉例言之，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年度重家上更(二)字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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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死因贈與甚至死後委任之方式，此些死因處分是否應受特留分之限

制，若是，又該如何扣減，毋寧也是「遺囑處分與特留分」議題之延伸。

筆者將上述三種議題分別分類，各有5篇（信託）、2篇（死因贈與）、3

篇（死後委任）之期刊論文，加總數量不低，亦可知特留分相關的議題在

繼承法領域備受關注。 

「遺囑處分與特留分」類的研究，除了頻繁與實務見解對話外，尚有

研究者集中與分析深入之特色。詳言之，雖上述一的「清算」類有著最多

的期刊論文篇數（28篇），不過作者人數也多，共為14人；其中有1人撰

寫5篇、1人撰寫4篇，其餘每人大約1～2篇。相較之下，「遺囑處分與特

留分」類作者集中的現象相當明顯，23篇論文之作者僅為8人，其中有1人

撰寫10篇、1人撰寫7篇，其餘每人1篇。此外，「遺囑處分與特留分」的

23篇期刊論文中，有5篇為TSSCI期刊論文（占22%），遠高於繼承法領域

的平均TSSCI期刊比率（13%），也高於「清算」主題的14%與「回復」

主題的13%。因此，「遺囑處分與特留分」雖投入之學者人數不算多，但

算是繼承法當中發展較為持續且深入之領域。有論者指出，現代社會的人

口高齡化與家庭功能縮小，提升了個人從事遺產規劃之必要性，未來遺囑

自由原則會更受重視（黃詩淳，2011c），長此以觀，遺囑及其他死因處

分應會成為接下來繼承法研究之重心。 

三、繼承回復請求權 

在本文回顧的20年間，繼承回復請求權之相關研究自始至終均與實務

見解密切結合。「遺囑處分與特留分」類的研究尚有若干考察外國法者，

相較之下，「繼承回復」類的研究具有更濃的本土色彩，幾乎圍繞著批判

司法裁判展開。 

在2018年釋字第771號公布前，舉凡繼承回復請求權與物上返還請求

權之關係、侵害繼承權之要件（是否必須繼承開始時即已有侵害事實之存

在）、繼承回復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效果，學說與實務見解之歧異遍及各個

議題。自40年台上字第730號判決以降，多數實務裁判認為繼承回復請求

權罹於時效後產生真正繼承人與表見繼承人地位互易之效，真正繼承人不

得再行使物上請求權；此見解備受學者批評（郭振恭，2001a；林秀雄，

2003h；郭欽銘，2018）。此外，最高法院甚至繼續擴大不利真正繼承人

的效果，繼承回復請求權罹於時效後，連特留分扣減權也無法行使，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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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被學者非難（林秀雄，2015f；黃詩淳，2015f）。 

然不可否認的是，實務見解也並非統一，亦有少數認為繼承回復請求

權與物上請求權得並存，即使前者罹於時效，後者仍得行使，而受學說之

肯認（吳煜宗，2005b）。此外，有少數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繼承回復請

求權之適用，須被他人否認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若繼承

權未被否認，則與繼承回復請求權無關；此一嚴格解釋繼承回復請求權之

要件的見解亦為學說支持（郭振恭，2006a；吳煜宗，2010b）。另外，也

有少數最高法院判決企圖延緩消滅時效之起算點，以保護真正繼承人，亦

即在繼承開始後逾10年始侵害繼承權時，其消滅時效係自知悉被侵害之時

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學說肯認其用心良苦，但也批評其不免曲解法條

文義（林秀雄，2019b）。 

針對上述混亂的實務見解，有論者考察了裁判的發展，整理成三種流

派。亦即，40年台上字第730號判例承認了繼承回復請求權不利真正繼承

人之效果後，為了縮小繼承回復請求權的流弊，有一派作法是讓繼承回復

請求權縱然罹於時效，真正繼承人尚有其他權利可主張，如此便能讓繼承

回復請求權無用化；有另一派作法則不否認40年判例之見解（使物上請求

權跟著一起消滅），但盡量在入口處限縮，將「侵害繼承權」之時點解為

「限於繼承開始時」，或者要求「對繼承資格有爭執」應有正當事由，以

減少適用繼承回復請求權之可能；兩種作法雖有所不同，但大致殊途同

歸，目的相似。然2000年以降的數個最高法院判決卻不再遵循上述任一派

的脈絡，一方面敞開繼承回復請求權的大門，讓各個時點發生的侵害都能

適用繼承回復請求；同時又對繼承回復請求罹於消滅時效的效果採取更擴

張且不利於真正繼承人的解釋（黃詩淳，2015g）。早期之學說亦認為繼

承回復請求權無法達成減輕真正繼承人舉證責任之立法目的，還造成實務

見解對立，應根本性地廢除繼承回復請求權（林秀雄，2002e）。 

釋字第771號於2018年底公布，其見解與學說長期以來之主張相類，

亦即40年判例有關喪失繼承權部分，剝奪真正繼承人基於身分取得之繼承

權，進而使真正繼承人喪失繼承財產之個別財產權，無法對繼承財產主張

其本得行使之個別物上請求權或其他權利，無異於使其原依民法第767條

所得主張之物上請求權時效亦因而縮短為2年或10年，對於真正繼承人而

言實屬過苛，故前述判例有關真正繼承人之「原有繼承權即已全部喪失，

自應由表見繼承人取得其繼承權」部分，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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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不符。學界對釋字多抱持贊成態度，認為其解釋符合社會變遷趨勢，

具有正當性；倘若要保護長期以繼承人身分自居而形成的信賴，或可考慮

引進身分占有制度（鄧學仁，2020c）。 

綜上，實務濫用繼承回復請求權之狀況，在釋字第771號之後或可告

一段落，而回歸到「實質上使繼承回復請求權無用化」的結果。未來實務

在處理繼承人間關於遺產的紛爭時，倘若要保護長期的占有，較難使用繼

承回復請求權此一萬用招數，而必須尋求其他的法律構成。至於此領域的

學說，由於長期以來多以判決評析為出發點，若實務見解趨向統一，學者

對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關注似乎可能下降。 

四、其他：女兒繼承權之相關研究 

參見上圖4，在上述三大主題外，較多論者關心的主題尚包括：「拋

棄繼承」12篇、「遺囑要式」11篇、「總論」11篇。然前二者沒有任何一

篇是TSSCI論文，仍欠缺較深入的分析。「總論」11篇中則有5篇為TSSCI

論文，其中有2篇均與女性之繼承問題相關，可見此議題也有重要性，以

下簡單評析之。 

此2篇研究均出版於2010年，其中1篇的主題是討論臺灣婦女之繼承權

為何未能落實，論者使用32件最高法院判決與深度訪談，認為父權體制、

父系家庭文化、臺灣繼承法律史、重義務與反訟之法律文化，阻礙已婚婦

女以女兒的身分享有法定繼承權；惟當婦女對娘家財產的維持或增加有貢

獻，或婚後仍盡祭祀祖先的責任，則被視為有「繼承」的能力，取得習俗

上的正當性；故建議民法應新增「貢獻分」制度（蔡穎芳，2010）。另1

篇論著則是討論特留分制度之意義，分析了2009年之前被收錄司法院法學

資料檢索系統中「判解函釋」子系統的司法解釋及法院關於遺贈及特留分

扣減的判決，發現遺贈內容多優惠部分男性共同繼承人，特留分修正了此

類偏頗的處分，防止被繼承人恣意和濫權，在結果上保障了男女（繼承人

的）間的平等，因此認為特留分主要意義為「繼承人間的平等維持」，而

非過去學說所稱的「家制維持」（黃詩淳，2010）。綜合上述2篇論著，

欲保障或落實女兒之繼承權，既有的特留分制度可能不宜廢除，此外還可

考慮引進貢獻分制度。 

實際上女性繼承權的議題長久以來都吸引著學者一定的關注，除了上

述2篇論著外，陳昭如2009年的論文深入探討了去性別化的法律改革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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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藉由法院判決觀察人們如何發展排除女兒繼承的機制，以及對抗此

機制的行動，認為不論是棄權或爭產，都是女性局部主體能動性的策略性

行動展現11。惟此篇論著並未被收錄至民事法次領域，而可能歸屬於基礎

法學次領域。此外，郭松濤、郭棋湧也曾在此時期撰文討論婦女繼承  

權12，惟《司法周刊》並非本計畫收錄之期刊，故未被包含在上述的數據

中。另，被筆者分類為「祭祀公業」的6篇論著中，也有3篇與女性派下權

相關（吳煜宗，2010d；陳昭如，2015；戴東雄，2015b）。 

前述三大主題之研究偏重法釋義學與比較法。相較之下，女兒繼承權

的相關研究有較濃厚的跨領域特色，例如使用法律史、法社會學、法律人

類學的觀點，而在選材上，除了對法制度的考察外，也使用了數量較多的

法院裁判、新聞媒體報導，亦有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 

肆、結論與展望 

本文概觀了2001年至2020年的繼承法相關研究，發現長期持續地投入

本領域之學者人數不多，以期刊論文為例，雖此20年間有75位作者撰寫過

論文，產量前三名的作者論文篇數加總結果已接近50%〔見上圖2，（44

＋29＋29）／206＝0.4951〕；換言之，本領域存在眾多「一篇作者」的現

象。碩士論文的數量相較於親屬法領域也不算多，所幸2011年之後有較明

顯的成長趨勢（見上圖6）。 

在研究主題方面，「清算」、「遺囑處分與特留分」與「繼承回復」

是論著數量最多者。「清算」主題之所以特別受青睞，係源於2007年與

2009年的概括繼承有限責任的修法；這類研究雖有社會重要性，但研究方

法較為單一，幾乎集中在法釋義學，或少數的比較法研究，對實務裁判的

個案評析較少；此類的研究，筆者將之稱為「學說對立法的回應」。至於

「繼承回復」此一研究主題，則不涉及立法（或修法），主要是學說與司

法實務見解的對話；長期以來法院裁判對繼承回復請求權的解釋、適用有

相當分歧之看法，甚至還有2件大法官會議解釋牽涉其中，自然學者也會

                                                        
11  陳昭如（2009），在棄權與爭產之間：超越被害者與行動者二元對立的女兒繼承權實

踐，臺大法學論叢，38卷4期，頁133-228。 
12  郭松濤（2002），台灣婦女遺產繼承權及祭祀公業派下權探討，司法周刊，1082期，

版2、3；郭棋湧（2003），談台灣婦女之繼承權，司法周刊，1123期，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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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領域感興趣。「遺囑處分與特留分」主題中，使用比較法的現象較

「清算」主題多，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研究係針對近20年間實務裁判形成

的新型態遺囑處分的評析。實務此種活潑的法律續造，應是配合當代社會

的需求，亦即部分鬆綁了遺產公同共有對繼承人處分遺產的僵化限制，也

自然引起學說的關注。最後，「女兒繼承權」的相關研究雖篇數不多，但

不乏深入之考察，且運用了跨領域的觀點與多元研究方法，此些特色均足

以供本領域未來發展參考。 

 受到人口高齡化與家庭結構多元化的影響，可能有更多人民使用遺

囑，今後本領域的研究熱點，或許仍將是「遺囑處分與特留分」或其他遺

囑相關議題，或延伸至其他可實際達成遺產傳承的手段例如信託、贈與或

保險，或其他關於高齡人口繼承的問題例如生存配偶的保障等。此外，繼

承實踐上的男女平等問題，也應會繼續受到研究者的青睞。在研究方法

上，如前所述，除傳統的法釋義學、比較法外，已有深度訪談，與極少數

的量化分析（黃詩淳，2014c）。繼承法可說是民事法中尚待開發之領

域，基於上述的社會結構變遷，未來實務上的繼承相關紛爭應會增加，而

有更多的研究素材，期待未來研究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結合其他領

域的觀點，拓展並深化本領域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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